民法繼承編 第三單元：繼承之效力（二）
授課教師：張 韻琪

學習內容
①	遺產和債務之公同共有
②	概括繼承、有限責任 ☆☆☆
③	作為例外的無限責任

一、條文及位置
第 五 編 繼承
  第 二 章 遺產之繼承
  第 一 節 效力
（上略）
第 1151 條
  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第 1152 條
  前條公同共有之遺產，得由繼承人中互推一人管理之。
第 1153 條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第 二 節 （刪除）
第 1154 條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第 1155 條
（刪除）
第 1156 條
  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前項三個月期間，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要時，得延展之。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中一人已依第一項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其他繼承人視為已陳報。
第 1156-1 條
  債權人得向法院聲請命繼承人於三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
  法院於知悉債權人以訴訟程序或非訟程序向繼承人請求清償繼承債務時，得依職權命繼承人於三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 1157 條
  繼承人依前二條規定陳報法院時，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個月以下。
第 1158 條
  繼承人在前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內，不得對於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償還債務。
第 1159 條
  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自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利息。
第 1160 條
  繼承人非依前條規定償還債務後，不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第 1161 條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條至第一千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第 1162 條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不於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而又為繼承人所不知者，僅得就賸餘遺產，行使其權利。
第 1162-1 條
  繼承人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對於被繼承人債權人之全部債權，仍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前項繼承人，非依前項規定償還債務後，不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自清償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利息。
第 1162-2 條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者，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得就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對該繼承人行使權利。
  繼承人對於前項債權人應受清償而未受償部分之清償責任，不以所得遺產為限。但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在此限。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亦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第 1163 條
  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二、共同繼承─遺產之公同共有（§1151）
（一）導論
1. 不同於繼承後分別共有主義（羅馬法、法國法、日本法），我國對繼承之遺產採公同共有主義（日耳曼法、德國）

2. 因為公同共有主義較符合我國國情：被繼承人（如父親）死亡後，一直到「遺產分割」為止（分家），都對遺產是公同共有，債務則一起償還
· 公同共有：各繼承人對於各個遺產只有潛在、抽象的應有部分
· 分別共有：各繼承人對於各個遺產有顯在、具體的應有部分
  Eg. 被繼承人遺產有一棟房子、300萬現金、兩顆寶石，分割前和分割後，繼承人各擁有什麼？

（二）遺產之管理、使用、收益、處分
依照公同共有之規則，即§828
1. §828I→權利義務，依繼承之相關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
2. §828II→準用§820、§821、§826-1 
①管理（準用§820）：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第 820 條
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
前二項所定之管理，因情事變更難以繼續時，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裁定變更之。
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
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原則：人數過半數+應有部分過半數∕應有部分2/3以上，可出租、借貸，或作成分管合意

例外：依§1152得互推一人管理遺產，此管理人可單獨出租、借貸（但不得處分！），判例認為此為委任契約，得隨時終止，回到共同管理狀態§549I。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學說認為同§1176-1，與「處理自己之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具體輕過失）	Comment by Angel Chang: 第 1176-1 條
拋棄繼承權者，就其所管理之遺產，於其他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開始管理前，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繼續管理之。

②共有物回復請求（準用§821）	Comment by Changyunchi: 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所有繼承人都可以對於第三人本於所有權請求回復，但僅得為共有人全體利益為之

③使用、收益（§818、§826-1）
原則：按照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如可以於遺產內居住，但不得排除他人居住（§818）
例外：依§820作成「分管」合意，登記後的合意可拘束第三人

3. §828III→本來處分依據本條，應全體同意。但是，
  動產：處分需要全體同意為之→不容易處分
  不動產：有§土34-1的特殊規定，所以只要繼承人過半數+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就可處分，且若應有部分超過2/3，就無人數限制→變得容易處分
	土地法第34-1條
I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V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Q1 有其中一個繼承人擅自處分大家共有的遺產？
有善意取得之適用：如果第三人為善意，動產§801+§948，不動產§759-1可取得所有權；若第三人為惡意，則無法取得，效力未定（§118），其他繼承人皆同意才可生效

Q2 那可否處分「應繼分」？處分應繼分，該處分是否有效？	Comment by Angel Chang: 排列組合（？）	Comment by Changyunchi: 有效：若賣給第三人，指讓該第三人進來公同共有關係、出賣人退出公同共有關係；若賣給共同繼承人，指買受人的應繼分變多、出賣人的應繼分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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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貫徹公同共有沒有持分的概念，且若允許賣給第三人，則不啻於讓非繼承人的人共有遺產，遺產分割為家務事，不適合讓紛爭複雜化，且遺產分割為家事事件（丙類）、一般分割為民事事件（通說）
②繼承分讓與給其他繼承人、又有得到其他繼承人的同意，則不會讓紛爭複雜化
③只要得到全體繼承人同意，未嘗不可讓與
④讓與給第三人可能會複雜化分割，所以要得到其他繼承人同意，至於讓與給其他繼承人，則不會複雜化分割，可自由讓與
⑤經濟流動自由化，保護交易安全~

4. 遺產中不動產之登記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第一單元已介紹過了
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
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①（=分割前）。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②（=分割後）。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他繼承人。
→分別共有之登記②分割是一種「處分行為」，所以需要所有共有人同意§828III
  實際上去戶政事務所需要準備：死亡證明、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賦稅證明、若登記為分別共有，應準備全體同意證明

（三）債務之繼承（§1153）
1. §1153和§1151的差別為何？
§1151 是強調「債務也是公同共有」的面向。而§1153I是強調對於此債務，所有的繼承人都要負「連帶責任」（外部關係），不過只要以所得遺產為限償還即可（下一部分詳細介紹），至於§1153II則是指最終繼承人內部，以各自的應繼分分擔債務（內部關係）


2. 具體而言，連帶責任是指什麼？
§273	Comment by Angel Chang: 第 273 條
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
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
→債權人抓誰來負責都可以

§281	Comment by Angel Chang: 第 281 條
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
前項情形，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
→被債權人抓到、清償完債務的繼承人，可以向其他繼承人要求照應繼分分擔


例子：甲夫乙妻，生有丙、丁，甲死亡時遺產有房屋一棟，價值600萬，此外A欠甲50萬、甲欠B 100萬。

Q1 如何繼承？A1 600+50-100=550 乙丙丁各550/3→意思就是那個100萬，內部關係是乙丙丁各負責1/3

Q2 乙丙丁應該如何向A請求50萬？A2 公同共有債權，實務認為是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要乙丙丁共同起訴請求才可；戴則認為是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乙丙丁可以單獨起訴，但聲明要寫「請求向繼承人全體給付50萬」	Comment by Angel Chang: 訴訟的地方不考

Q3 乙丙丁應該如何向B負責100萬？實務認為因為乙丙丁負的是連帶責任，那麼B可起訴將任何其中一人當被告，屬於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三、概括繼承、有限責任 ☆☆☆
（一）導論
1. 繼承之種類
① 承認繼承（羅馬法）
② 當然繼承（日耳曼、我國§1147）：繼承遺產當然歸屬於繼承人，不須繼承人意思表示，以下又可分三種情形
無限責任 ②-1
有限責任 ②-2 
拋棄繼承 ②-3
現行法：②-2為原則，②-1②-2為例外→§1148II 全面改採概括繼承、有限責任	Comment by Angel Chang: 舊法：②-1為原則，②-2②-3為例外
1.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就是限定責任（以所得為限，負清償責任）
2. 可為拋棄繼承，溯及至繼承發生時變成非繼承人 
3. 又如果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就會變成無限責任

（二）何謂概括繼承、有限責任？

1. 意義：繼承人會繼承被繼承人的全部債權、債務（正資產、負資產），即為「概括繼承」。但對於債務清償，以____________為限，負有限責任，換句話說，把繼承人的固有財產（自己的財產）和她繼承而得的財產分開，繼承人只需要用繼承到的遺產清償遺產中的債務即可，不會用到自己的固有財產，即為「有限責任」。

2.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繼承人未向法院開具遺產清冊，就變賣所得遺產，可能會喪失有限責任的優惠	Comment by Changyunchi: 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三）何謂「以所得遺產為限」，所得遺產有哪些？
1. 除了被繼承人的死亡時點所有的財產外，還要加上§1148-1之財產
2. §1148-1：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______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時，此財產「視為」所得遺產。	Comment by Angel Chang: 擬制
· 若財產已經變賣或滅失，則以其價值為準，價額認定時點為「________」之價值。	Comment by Admin: 贈與時
· 「滅失」是否限於因人為之故意或過失造成財產消失，若天災地變造成消失，不算？（學說有肯否兩說）。

3. 立法目的：防止被繼承人生前以贈與的方式，減少繼承開始時之遺產，以致不當影響債權人之權益
→如果被繼承人知道自己快死了，提早把財產都送給繼承人，身上只剩下債務，在他死後，這些已送人的財產又不算入遺產的話，債權人就無法受到清償。

4. 視為遺產之意義：價值加回，而非財產歸還，此稱為____________主義。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現物返還主義X
充當計算主義O

舉例
[bookmark: _Hlk95731539]Q1：甲有A、B、C三子，甲對乙負債務400萬，遺產只有100萬，但甲在死亡前兩年內，對B贈與240萬、對C贈與120萬，請問甲死後，乙可以向誰、受清償多少？
A1：所得遺產依§1148-1：100萬+240萬+120萬=460萬
→A、B、C依§1153 I負連帶責任，所以可向A、B、C任何一人請求400萬
→A、B、C依§1153 II內部關係上，各應負責100萬→對於沒有拿到贈與的繼承人很不利（如下Q2所示）。

	問題探討1：對於沒有得到贈與的繼承人很不利？
Q2：甲有A、B、二子，甲對乙負債務1000萬，甲本有財產1000萬，卻在死亡前兩年內對A贈與600萬，所以死亡時手頭上只有400萬。請問乙可否向B求償1000萬？B可否拒絕？若B償還，可向A求償多少錢？
A2：
①林說：本題所得遺產就是400+600=1000，A、B依§1153 I負連帶責任，所以AB先以遺產400萬清償，剩下的600萬，乙仍可選擇告B，要求其清償，B不得拒絕。清償後，因A、B依§1153 II內部關係上，各應負責300萬，故B只能向A請求300萬→對於沒有拿到贈與的B很不利，B還要用自己的固有財產清償

②劉說：林之解法對未取得贈與的B很不利，應該要貫徹有限責任，原則§1148 II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只得就繼承人「實際得到」（真的有進入他口袋）的遺產執行，不得執行固有財產，本例中B實際上沒拿到半毛錢，所以並不需要對於乙清償，乙僅能告A。




	問題探討2：繼承人拋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受贈財產仍需算入？	Comment by Changyunchi: 請自行設計例子
①否定說：拋棄繼承、喪失繼承權者，自始非繼承人，不該當本條要件不合，不須算入


②肯定說：§1148-1是拋棄繼承的特殊規定，受贈與之人拋棄繼承，受贈物仍應算入遺產；喪失繼承權的人，更應該受法律制裁，受贈物仍應算入遺產。





	問題探討3：歸扣（§1173）和追加計算（§1148-1）的關係？☆☆☆☆☆
（下一單元討論）



（三）繼承人提出財產清冊時之清算程序
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限期要求債權人申報債權，可以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也可以讓繼承人知道應對各債權人清償多少錢
Eg. 繼承人甲遺產400萬、債權人乙、丙對其各有債權1000萬、1000萬

學習重點有三
1. 提出財產清冊 2. 清算程序
3. 繼承人未依照應清償比例清償時應該負的責任 ☆☆☆

Step 1. 提出財產清冊	Comment by Admin: 家事事件法3 IV⑨丁類非訟事件
（1）繼承人自行提出§1156
§1156I 繼承人知悉三個月內自行提出	Comment by Admin: 超過三個月？
學說：仍可（訓示規定），實務：駁回
§1156II 三個月可延展 §1156III 一人申報，全部陳報

（2）債權人申請法院命繼承人提出§1156-1I	Comment by Admin: 經債權人提醒，法院開始行動
§1156-1I 債權人向法官聲請，法院命繼承人三個月內提出
§1156-1III 三個月可延展、一人申報，全部陳報
動動腦：你如果是債權人，會有動機開啟這個程序嗎？程序的缺點：很花時間、應和其他債權人依比例受償， 
· 很花時間：先命三個月提出→§1157II三個月以上陳報（家事§130V六個月以上）	Comment by Changyunchi: 家事事件法的規定已經取代這裡的民法規定！
· 應和其他債權人依比例受償：§1159I
還不如直接殺到債務人家要求他的小孩們還錢……

（3）法院職權命繼承人提出§1156-1II 	Comment by Changyunchi: 例如，抵押權人依非訟§72請求拍賣擔保物，法院發現債務人已經死了，自行開啟清算程序
§1156-1II 債權人向繼承人為訴訟或非訟，法院因此得知被繼承人死亡事實知悉後，依職權命繼承人三個月內提出
§1156-1III 三個月可延展、一人申報，全部陳報

Step 2. 清算程序
（1）債權人報明債權	Comment by Changyunchi: * 補充：「遺贈權人」非此處的「債權人」，不須報明債權。第一，因為§1160把「生前債務」和「遺贈」分開。第二，而且遺贈之催告另有§1207條文規定程序，且實際上受遺贈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有遺贈
繼承人依照1.提出清冊的同時，法院應該要命債權人報明債權§1157
期限依§1157II是三個月以上（依家事§130V是六個月以上）


→ 在§1157期間中，繼承人不得清償債務，若於§1157期間中進行清償，清償仍有效，但會發生§1161之繼承人損害賠償責任、不當受領人返還責任

（2）進行清算和清償
a. 有在期限內報明、或繼承人已知之債權→§1159、§1160
有優先權之債權>普通債權>遺贈債權 
· 有優先權之債權：抵押、留置、質權等受物權擔保的債權
· 普通債權：若不夠清償所有普通債權，則按比例償還；又，未屆清償期者仍應清償，但無利息者應扣掉該部分 §1159II、§1159III
· 遺贈：清償完債務，才能交付遺贈	Comment by Changyunchi: 死後債務劣後為死前債務
Q1償還普通債務後，交付遺贈前，債權人才出現？
   A1仍應先償還債權人、再交付遺贈
Q2剩餘之財產不足以清償所有遺贈？
 A2遺贈權人按比例分配§1159I	Comment by Changyunchi: 但要記得為每個繼承人保留特留分
b. 若未在期限內報明、且繼承人不知該債權→只能就賸餘財產受清償§1162

	補充：死因贈與 	Comment by Changyunchi: 〔不做題目〕
性質上是「因被繼承人死亡而生效的贈與契約」
1. 通說認為「死亡」為條件，若受贈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則贈與契約不生效
2. 生效時點？
通說：溯及於生前生效 [和普通債權同順位] 林：同遺贈 [順位後於普通債權]



→若未能按照上述順位清償債務，清償仍有效，但會發生§1161之繼承人損害賠償責任、不當受領人返還責任

	補充：若繼承人有意加害於債權人，而為不當換價處分（賣價過低）
1. 依§1161處理，須賠償「應受清償而未受清償之額」（戴、陳）	Comment by Admin: 舉例
甲之遺產僅有房屋100萬，繼承人丙賤賣之，僅得50萬，乙債權人對甲有200萬債權。
若依1161處理：丙應對乙賠償50萬
若依1163③處理：丙負無限責任，應對乙負使之債權得到完全滿足的責任（50萬+150萬）
2. 依§1163③負無限責任（林）
舉例：











3. 不當清償時之繼承人賠償責任 & 不當受領人之返還義務 §1161  ☆☆☆

（1）§1161I不當清償時之繼承人賠償責任
a. 繼承人於債權呈報期間就清償（§1158）、未按順序或比例清償（§1159）、未清償債務就交付遺贈（§1160）擅自清償，造成某些債權人應受清償而未受清償，這些人可向繼承人請求損害賠償。
  請自己重新整理，應該負賠償責任的四種情形
§1158：	Comment by Changyunchi: 還在§1157債權報明期間，繼承人就迫不及待清償
§1159 I本文：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繼承人未對債權人依比例清償
§1159 I但書：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繼承人對於無優先權債權先為清償，未按順序清償
§1160：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繼承人未清償債務就交付遺贈
b. 損害賠償之性質
· 林：特殊法定損害賠償責任說，為了保護債權人，法律特別規定的損賠責任，非侵權行為、也非債務不履行，時效為15年
· 戴：債務不履行說，繼承人應對債權人負起依照§1158-§1160清償之債務，若未為之，屬債務不履行，時效為15年

（2）§1161II不當受領人之返還義務
	舉例：乙、丙對甲的遺產各有100萬之債權，A為甲的繼承人，甲遺產只有100萬，A本應依照比例清償乙丙各50萬，卻將所有100萬給乙……
· §1161I  A應該要賠償丙50萬 ▲
· §1161II 丙也可以向乙請求50萬（可預防A無資力無法賠償丙） △
· 乙賠償丙以後，乙仍可向A請求50萬，因繼承人當初清償不當受領時，已經拋棄有限責任（▲、△為不真正連帶債務：A才是最終要負責的人）






（3）§1161III 繼承人對不該清償的某債權人為清償，不可要求其返還
	回家作業：	Comment by Changyunchi: 「所得遺產」：50+70=120
BC應連帶對甲負60、BC應該對乙連帶負60
→甲多拿了10
(1)BC不可以和甲要回多拿的10
(2)BC要連帶對乙負60
(3)乙可向甲要回10，甲應還給乙10，甲再向BC要求連帶負10，乙就剩下的50，也可向BC請求
A有兩子BC，A於死亡前兩年曾對B贈與50萬，A死亡時有70萬，且對於甲、乙銀行各有100萬債務。B、C於A死亡後兩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公示催告期間內，甲先來報明100萬債權，此時BC不知道A對於乙銀行也有負債，還在公示催告期限內，就A死亡時的70萬清償對甲之債務。後來乙公示催告期限內報明債權，請問乙得對何人主張多少金額之何種權利？






（四）繼承人未提出遺產清冊時之清算程序
重要有二：
1. 繼承人縱使未提出遺產清冊，還是應該依順序、依比例對債權清償（§1162-1I、§1162-1III IV）、交付遺贈（§1162-1II）。

2. 繼承人若清償到不該清償的債權、交付了不該交付的遺贈，仍應該負損害賠償責任。
§1162-2I、II本文、III其實是在講同樣一件事情：
(1)繼承人應向債權人賠償「債權人應受清償而未受清償」的部分（賠償範圍同於§1161之損害）
(2)但注意：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優惠條款：§1162-2II但

3. 繼承人若清償到不該清償的債權、交付了不該交付的遺贈，應受清償卻未受清償的債權人可向受清償的債權人請求返還/向受交付的遺贈人請求返還
§1162-2IV

4. 立法論上，應該要把（四）相關條文，和（三）整合一下…

	回家作業2：	Comment by Changyunchi: 查一下「所得遺產為限」之意義
甲死亡後，遺產有300萬，繼承人有A、B。B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甲之債權人乙、丙分別對甲負有300萬、200萬債權，A、B未提出遺產清冊，亦未有清算程序，以150萬償還乙、150萬償還丙。請問乙得對何人為如何之主張？


















四、作為例外的無限責任
（一）導論
1. 意定的無限責任
   現行法下即便繼承人處分遺產之一部或全部，或清償不應該清償之債務，亦僅產生§1161、§1161-1之賠償責任（要用自己固有財產賠償）
   問題是，繼承人可否為「我願意承擔所有債務」之意思表示，拋棄有限責任，負擔無限責任？有學說引施行法§1-3I之用語「為概括繼承之表示」認為可以	Comment by Admin: 第 1-3 條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未逾修正施行前為限定繼承之法定期間且未為概括繼承之表示或拋棄繼承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適用修正後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至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條之規定。[但此條真的可以推出現行法下仍有意定無限責任之可能？我很懷疑]

2. 法定的無限責任
詳如（二）

（二）法定無限責任
1. 立法目的
為了「制裁繼承人對遺產的不正行為」，讓其負法定的無限責任

2. 要件：3種情形
§1163① 隱匿遺產，情節重大：繼承人需要出於______隱匿遺產，又若為隱匿「一遺囑」，屬§1145I④喪失繼承權，不開啟此處之無限責任	Comment by Admin: 故意
§1163② 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情節重大：也需出於故意
§1163③ 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除了故意以外，需要有______	Comment by Admin: 意圖

3. 解釋論上爭點：與拋棄繼承之關係
	Q：拋棄繼承，還是否有§1163之適用？
A：
(1)肯定說（羅）：若允許不正行為之繼承人拋棄繼承，無法貫徹§1163之精神，應解釋為拋棄繼承人有§1163之情事者，其拋棄繼承無效，仍負無限責任
(2)否定說（郭、史、林、通說）：拋棄會讓其「自始非繼承人」，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繼承人，不應因為有§1163之情事，而使其恢復繼承人之地位，否則也可能影響其他繼承人權益
折衷說（戴）：若適用§1163之結果對不正行為之繼承人不利，則應適用；若適用§1163之結果對不正行為之繼承人有利，則不應適用（不應該讓其回復已失去的繼承權）	Comment by Admin: 立於羅鼎說，更加強調制裁





五、補充資料

（一）§1148、§1148-1、§1153都是為了處理「繼承人」與「債權人」的關係

第 1148 條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第 1148-1 條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第 1153 條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Q1：甲有A、B、C三子，甲對乙負債務400萬，遺產只有100萬，但甲在死亡前兩年內，對B贈與240萬、對C贈與120萬（同講義p.7題目）
1. 請問甲死後，乙可以向誰、受清償多少？ 
1. 請問甲之遺產，應如何繼承？

Q2：甲有A、B、二子，甲對乙負債務1000萬，甲本有財產1000萬，卻在死亡前兩年內對A贈與600萬，所以死亡時手頭上只有400萬（同第三單元講義p.7題目）
1. 請問乙可否向B求償1000萬？B可否拒絕？若B償還，可向A求償多少錢？
1. 請問甲之遺產，應如何繼承？





（二）不要和§1173（歸扣[footnoteRef:1]制度）搞混！  [1:  預定是期末考範圍，現在先預習~
其實就是老師上課跳過的「第三單元講義p.8這個部分」
] 

§1173是個處理「繼承人互相」關係的制度

第 1173 條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
贈與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Q99：甲有兒子A、女兒B、兒子C。甲死亡時手頭有1000萬，但甲在死亡前三年，對因A結婚，而對之贈與100萬。於死亡前五年，因C開鹽水雞店，對之贈與250萬。甲對乙負債務400萬。

請問甲之所得遺產為多少？，乙可以向誰、受清償多少？ 
請問甲之應繼遺產為多少？應如何繼承（分割）？

Q100：甲有兒子A、女兒B、兒子C。甲死亡時手頭有1000萬，但甲在死亡前一年，對因A結婚，而對之贈與100萬。於死亡兩年內，因C開鹽水雞店，對之贈與250萬。甲對乙負債務400萬。

請問甲之所得遺產為多少？，乙可以向誰、受清償多少？ 
請問甲之應繼遺產為多少？應如何繼承（分割）？

動動腦：甲有兒子A、女兒B、兒子C。甲偏愛女兒B。甲於死亡前一年，將全部財產，共1000萬送給女兒B（無特別原因，就是想送）。甲死亡時，正資產是0，但也沒有負債。
請問甲之應繼遺產為多少？應如何繼承（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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